
  
 

补贴金融机构核放九二一震灾地区低收入户创业融资贷款之利息额度及申

办作业程序  

 

内政部八十九年五月十六日台（八九）内中社字第八九七六七一三号函  

 一、本作业程序依据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订定之。 

二、灾区低收入户未申请政府优惠融资或其它补助，经金融机构核准创业贷款者，得申请本贷款利息补

贴。 

三、贷款利息补贴额度及年限如下： 

补贴利息之贷款额度：每户最高为新台币一百万元整。 

贷款利息补贴额度：年息百分之六，如贷款利率低于百分之六时，以实际贷款利率计算。 

补贴利息年限：最长为五年，并不得逾民国九十四年二月四日。 

四、申请者应检附下列表件向金融机构提出申请： 

创业计划。 

低收入户证明及未曾申请政府优惠融资或其它补助之证明。 

其它金融机构所需证明文件。 

五、承贷金融机构于核贷后，应通知内政部并副知直辖市、县（市）政府，内政部并应函知当事人。 

六、承贷金融机构每半年结算利息补贴金额并造册（格式如附件）送内政部核拨经费。 

七、本作业程序所需利息补贴经费由小区重建更新基金支应。 

八、申请本贷款利息补贴，至民国九十一年二月四日截止。 


